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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 青 团 江 西 财 经 大 学 委 员 会  
江财团字〔2018〕28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第十三届学生科研课题申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研究生培养单位：  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，坚持立德树人，服务学校中心工作，服务青年成长成才，

加强学生科研创新服务平台建设，着力培养学生创新创业意识，营

造良好学生科研氛围，提高学生科研实践能力。经研究，现决定开

展第十三届学生科研课题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课题申报 

1.开展学生科研课题研究工作是培养具有“信、敏、廉、毅”

素质的创业性人才的重要内容。学生科研课题应紧紧围绕所学专业、

学科前沿和“创新、创业、创造”等方面进行选题，具有一定的学

术和应用价值。课题选题即研究类别，既可侧重实践应用研究，也

可侧重基础理论研究，以及创业策划模拟、实验制作、科技发明制

作等五类。 

2.学生科研课题申报对象为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。 

3.课题由学生自行组织自主申报。课题负责人每人限报 1 项，

且原则上不能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其它项目的申报。已作为主持人

承担学生科研课题且未完成者不能再申报。每项申报课题由 3-6 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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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组成一个课题组。课题立项后学校不接受课题组成员调整申请，

请在申请时认真选定成员。 

4.课题研究需请 1-2 名指导老师给予指导。每位老师指导学生

课题申报数不超过 2 项。课题立项后，原则上不得更换指导老师。

如确实需要更换指导老师，务必于课题立项后三个月内提出申请并

获得批准，方可更换。指导老师要切实履行职责，从课题选题、研

究内容、研究设计，以及课题立项后的研究过程、报告撰写、结题

鉴定等各环节给予把关指导。 

5.经研究今年申报按如下办法执行，第一，全校本科生申报数

只设定下限 300 项，不设上限（见附件：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届科

研课题评选指标推荐表），各学院应完成下限申报指标，且允许超

额申报。第二，考虑到校研究院已有相关研究课题，全校研究生申

报数设上限 300 项。第三，为了响应广大学生要求，今年面向全校

本科生增设“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”，预计立项

30项，申报不受指标限制，本科生和研究生均可申报。第四，申报

者可根据个人意愿可自由选题自拟题目，“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思

想政治工作专项”可参照指南也可自由选题。第四，全校师生应广

泛宣传，组织动员学生积极申报，并根据实际情况遴选、推荐学生

课题，并务必完成学生课题的申报工作。各学院对本院的本科生、

研究生和专项的申报课题进行排序后上报。 

6.为广大学生提高科研水平，加强对学生科研课题的指导力度，

要求在本届学生科研课题研究过程中，每个学院要有针对性举行三

次以上面向本院全体学生科研课题负责人和成员的指导讲座，并向

校团委报备讲座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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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课题申报者按规定填写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科研课题申请表》

（一式一份）并交所在学院。各学院经初审、签署意见后，把江西

财经大学学生科研课题申请表（纸质一式一份，电子稿匿名和署名

各一份）、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届科研课题各学院申报完成情况统

计表（电子稿）、江西财经大学第十三届学生课题申报汇总表（排

序，电子稿）于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交校团委周妍老师处，逾期不

予受理。 

注：第一，本科生、研究生和“马克思主义与大学生思想政治

工作专项”分类汇总。第二，汇总表序号与纸质材料序号（用铅笔

标序）一一对应。 

二、课题立项及经费支持 

1.科研处、团委组织专家根据课题申报情况进行评审，提出拟

立项名单，经科研处核准公布本年度立项课题。 

2.课题以实行定额补助方式对立项课题给予资助。资助经费分

批拨付，课题立项每项资助调整为 600 元，结题后鉴定为“优秀”

和“良好”等级的课题分别再后续资助 2000元和 1000元。 

3.为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科研实践活动，各学院可根据本学院实

际情况，对立项课题给予配套资助。 

三、课题结题 

1.立项课题须按时按质完成课题研究任务。本届学生科研课题

于 2019 年 3 月底结题。确实因课题研究需要延期的，需在 2019 年

3 月份结题时提出申请，并经科研处审批通过后延期。无故不按时

完成课题研究的，不发放课题研究经费，并不得再申报此类课题。 

2.学生科研课题结题获得“优秀”等级的基本条件是：本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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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与课题内容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 1 篇、硕士研究生发表与课题

内容相关的 CSSCI 期刊论文 1 篇、博士研究生发表与课题内容相关

的权威期刊论文 1篇;获得“良好”等级的基本条件是：本科生发表

与课题内容相关的一般期刊论文 1 篇、硕士研究生发表与课题内容

相关的核心期刊论文 1篇、博士研究生发表与课题内容相关的 CSSCI

期刊论文 1 篇。课题研究成果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，获得地市及以

上政府部门、领导采纳或批示，获得相关专利的也可作为结题鉴定

获得“优秀”和“良好”等级的基本条件。科技发明制作、实验制

作、创意策划模拟类等课题成果如获得省级及以上各类竞赛等次，

或获得较大社会反响和经济效益的，也可成为结题鉴定获得“优秀”

和“良好”等级的基本条件。 

3.学生科研课题各类成果第一作者均为课题主持人或成员，且

一项成果只能用于一项课题结题。科研成果认定按《江西财经大学

科研成果确认与登记管理办法》执行。 

4.课题研究完成后，成果拥有者必须是学生，指导教师不能是

第一作者或第一完成人。学校给予获得“优秀”或“良好”等级课

题的指导老师每项计 2个或 1个科研成果分。 

课题管理还有相关事宜请查阅《江西财经大学学生科研课题管

理办法》。 

特此通知。 

附件： 

1.江西财经大学学生科研课题申请书 

2.江西财经大学各学院申报指标分配表 

3.江西财经大学各学院课题申报汇总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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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江西财经大学各学院课题申报完成统计表 

5.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工作专项课题指南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科研处  团委 

       2018年 6月 5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抄送：财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团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6 月 5 日印发    


